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

外担保行为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

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要求，作为浙江大华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本着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

度，对公司以下事项进行了认真的了解和查验，现就此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关于申请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基于公司实际资金需求情况，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

会申请注册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50 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募集的资金将主要用于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偿还流动资金贷款和其他符合规定的用途。该事项符合银行

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注册及发行的有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

有助于公司拓宽融资渠道、优化融资结构、降低融资成本及风险，不存在损害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申请发行超短期融资券。 

 

2、关于调整对杭州华飞科技有限公司投资额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调整对杭州华飞科技有限公司的出资额，有利于促进华

飞科技的成长与发展，有利于通过协同效应提升公司相关领域解决方案的竞争实

力，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本次公司采用与关联人共同投资且由上市公司控股的方

式，有利于保障上市公司资金安全，维护中小股东利益，发挥上市公司的研发优

势、品牌效应，关联人的资金优势、技术优势，实现多方共赢。公司董事会在审

议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没有参加议案表决，也没有代其他董事行

使表决权，关联交易决策及表决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我们同意本次关

联交易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关于与控股股东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与关联人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华通科技有限公司，符合公

司发展战略，有利于推进公司在协作通讯领域的战略布局，进一步巩固公司在视

频监控行业的龙头地位。综合考虑华通科技在成立初期存在收益不确定性和风

险，本次公司采用与关联人共同投资且由上市公司控股的方式，有利于保障上市

公司资金安全，维护中小股东利益，发挥上市公司的品牌效应与控股股东的资金

优势，实现多方共赢。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没

有参加议案表决，也没有代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关联交易决策及表决程序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关于修订《员工购房借款管理办法》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在不影响自身正常经营的情况下投入部分闲置自有资金来帮

助员工减轻首次购房时首付上的压力，可以帮助员工解决基本的住房困难，使员

工在工作地安居乐业，不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决策程序合法、

有效。我们同意公司对员工提供购房借款事项，同意修订《员工购房借款管理办

法》指导日常操作。 

 

 

 

 

 

 

 

独立董事：何超、王泽霞、何沛中 

 

2016 年 6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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